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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 

112年第 4次會議會議紀錄(網路版節本) 

時間: 112年 12月 18日(星期一)     14時 00分 

地點: 苗栗地政事務所四樓會議室 

主持人:賴委員偉君(代理)         紀錄:胡清達 

出列席人員:(如簽到簿) 

依據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規定，本次會期

除鍾主任委員東錦、陳副主任委員斌山、朱委員南玉及郭委員春美

等 4人未出席，叧水利處指派張技正玲玲及工商發展處指派王技正

瑾平代為出席外，其餘委員 8人均親自出席參加開會，已達法定過

半數之出席，本次會議經出席委員互推賴委員偉君為代理主席。 

壹、主席報告(略) 

貳、業務單位報告 

     前次會議紀錄決議事項執行情形：本府以 112年 9月 7日府地

價字第 1120204663 號函請查估單位，依決議內容辦理後續相

關事宜。 

叁、評議事項:   

第 1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苗栗縣苗栗地政事務所 

案由：苗栗市嘉盛段 823地號地價區段劃分錯誤(103年~111年)歷 

年地價更正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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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令依據：依據內政部訂頒「辦理更正公告地價公告土地現值作業注意事項」 

第 3點第 1款、第 4點及第 6點規定辦理。 

決 議:照案通過。 

 

第 2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苗栗縣通霄地政事務所 

案由：苗栗縣通霄鎮通東段 62地價區段範圍劃分錯誤地價更正案。 

法令依據：依據內政部訂頒「辦理更正公告地價、公告土地現值作業注意事

項」第 2點第 5款、第 3點第 1款、第 4點及第 6點規定辦理。 

決 議:照案通過。 

 

第 3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府地政處 

案由：評議本縣 18鄉(鎮、市) 113年公告土地現值及公告地價。 

決 議: 照案通過。 

 

肆、臨時動議: 無 

伍、散會：下午 17時 00分 

 


